
104 年嘉義市身心障礙鑑定小組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

 

一、 時間：104 年 11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

二、 地點：嘉義市政府衛生局三樓簡報室 

三、 主席：王委員錦基 

 (黃召集委員維民因另有會議，委員互推由王委員錦基擔任主席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賴羿芸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六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

案由：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申請增加第二類：眼、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

功能及疼痛/視覺功能；第四類：循環、造血、免疫與呼吸系統

構造及其功能/血管功能；第五類：消化、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

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/胃結構/腸道結構/肝臟結構；第六類：泌

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/腎臟功能；及整體心理功能：

發展遲緩機能障礙等項度鑑定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 3條規定暨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    

  104年 10月 12日嘉醫社字第 1049902991號函辦理。 

2.本局書面初審結果符合第二類視覺功能；第四類血管功能；第五

類胃結構/腸道結構/肝臟結構；第六類腎臟功能；及整體心理功

能：發展遲緩等項度障礙鑑定。 

3.檢附該院身心障礙鑑定機構人力及設備調查表、醫院自行評定及

衛生局初審表各 1份。 

決議：同意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新增提案申請之鑑定類別與鑑定向度，

期許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新增鑑定類別與向度後與本市其他鑑定

醫院共同努力。 

七、 臨時動議：無    

八、 散會：下午二點四十五分                 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L0020020

